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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中证天通（2021）证审字第 1000012号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纶科技公司）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新纶科技公司增发股票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

意本鉴证报告作为新纶科技公司增发股票的必备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二、管理层的责任 

新纶科技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新纶科技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报告

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

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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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

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新纶科技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符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规定，如实

反映了新纶科技公司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 北京 

 
 
 
 

 2021 年 5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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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

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编制了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前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情况 

1、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962号文核准，公司于2016年3月向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29,776,492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

行价13.87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799,999,944.04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人民币

44,999,998.60元，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2,370,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52,629,945.44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12月15日全部到位，已经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瑞华验字[2016]48410018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2018年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653 号核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公司于 2018 年 6 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31,660,231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 12.95 元，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409,999,991.45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3,281,660.23 元（含

税金额）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86,718,331.22 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18

年 6 月 7 日全部到位，已经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证

天通（2018）证验字第 10004 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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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放情况 

1、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账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128.97 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初始存放金额 存储余额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招行深圳宝安中心区
支行 

755904486810606 募集资金专户 300,000,000.00 -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深圳文锦支
行 

337010100100887957 募集资金专户 600,001,000.00 294.73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浦发银行深圳福华支
行 

79120155200001507 募集资金专户 854,999,945.44 - 

新恒东薄膜材料（常州）有
限公司 

建行深圳中心区支行 44250100009300000915 募集资金专户 -- 834.24  

合计 -- -- -- 1,755,000,945.44 1,128.97 

注：①扣除保荐承销费和其他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1,752,629,945.44 元，初始存放

金额较应收募集资金净额多 2,371,000.00 元，其中：2,730,000.00 元为律师费、审

计费、信息披露费用等，中信证券未直接划扣，1,000.00 元为开户存入兴业银行现金。 

②浦发银行深圳福华支行募集资金账户已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销户，账户余额

467.39 元已转入本公司基本账户。 

③招行深圳宝安中心区支行募集资金账户已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销户，账户余

额 17,913.84 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④2021 年 2 月 10 日，新恒东转账账至建行深圳中心区支行 600.00 元，2021 年

3 月 30 日支付询证费 200.00 元。 

 

2、2018 年募集配套资金账户存储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初始存放金额 存储余额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15000093419262 募集资金专户 388,999,991.45 - 

合计 -- -- -- 388,999,991.45 - 

注：①扣除保荐承销费和其他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386,718,331.22 元，初始存放

金额较应收募集资金净额多 2,281,660.23 元，其中：律师费 1,100,000.00 元、审计

费 350,000.00 元、信息披露费用 800,000.00 元 、登记费用 31,660.23 元，中信证券

未直接划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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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2018 年募集配套资金账户已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完成注销。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和要

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重新修订了《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制度》（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下同），经本公司2013年4月1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本公司对

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保证专款专用。 

2016年12月，公司与招行深圳宝安中心区支行、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兴业银行深

圳分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

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募集资金已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

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

题。 

2017年1月，公司与新恒东薄膜材料（常州）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

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1年3月31日，

公司严格按照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

在问题。 

2018年6月，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募集资金已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

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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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前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情况 

1、截止2021年3月31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情况，详见附件一《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件二《2018年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

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说明 

1、TAC功能性光学薄膜材料项目 

TAC功能性光学薄膜材料项目已于2017年1月动工，鉴于项目系偏光片关键材料，

技术难度大，精度要求高，且项目系国内首例，考虑到日本设备厂商生产能力、交期

以及技术人员培训等因素，为保障项目质量，“TAC功能性光学薄膜材料项目”募集

资金投资的5条产线分两期建设，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和调试周期相应延迟。其中一

期2条产线将于2018年11月投产，二期3条产线由于后续产品升级，产线设计方案需

要进一步调整，加上柔性显示领域和技术变化较大，2020年6月10日公司经过审慎考

虑，决定终止对后续3条产线的投入。 

2、锂电池电芯用高性能封装材料项目 

铝塑膜的核心技术与公司常州现有项目属于同类范畴，同时公司拥有锂电池软包

铝塑膜的核心技术，公司决定将2016年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转投入锂电池电芯用

高性能封装材料项目，项目总金额50,000.00,万元，截止2020年5月22日，项目涉及

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三）前次募集资金历次变更情况 

1、调整“TAC功能性光学薄膜材料项目” 

2017年1月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7年2月7日公司2017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转投入锂电池电芯用高

性能封装材料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投向TAC功能性光学薄膜材料项目的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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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25,000.00万元变更为投向锂电池电芯用高性能封装材料项目，占公司募集资金

总额的13.89%。 

2、调整“TAC功能性光学薄膜材料项目” 

2017年12月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17年12月26日公司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转投入锂电池电

芯用高性能封装材料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投向TAC功能性光学薄膜材料项目的募

集资金中的25,000.00万元变更为投向锂电池电芯用高性能封装材料项目，占公司募

集资金总额的13.89%。 

3、终止“TAC功能性光学薄膜材料项目”投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2020年6月10日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TAC功能性光学薄膜材料项目”的继续投入。其原

因为： 

“TAC功能性光学薄膜材料项目”一期的2条产线已于2018年11月建成投产，目前，

已经完成客户认证，并批量出货。二期剩余的3条产线由于后续产品升级，产线设计

方案需要进一步调整，加上柔性显示领域和技术变化较大，公司经过审慎考虑，决定

终止对后续3条产线的投入。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33,762.74万元，将全

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置换预先投入资金情况 

在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

行，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截至2016年12月27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累计金额为66,240,968.50元。上述预先投入的自

筹资金金额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核字【2016】第

48410048号《关于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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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验证。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16年12月28日使用募集资金66,240,968.50元置换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六）临时闲置募集资金及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情况 

截止2021年3月31日，公司不存在临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的情况，募集资金已全

部使用完毕。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现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截止2021年3月31日，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参见附件三《2016年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附件四《2018年募集配套资金项目

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唐千军、劳根洪、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金石坤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景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共青城景从贰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购买宁国市千洪电子有限

公司（2020年10月12日已改名为“安徽新纶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于2018年3月31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资产 

权属变

更）是

（否） 

资产账面价值（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2018年12

月31日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2

月31日 

2021年3月

31日 

2018年

4-12月 
2019年度 

宁 国 千 洪

100%股权 
是 65,162.28 70,238.73 33,886.39 32,561.29 104,994.33 130,105.09 

（续） 

资产 

营业收入（万元） 实现效益（万元） 承诺事

项的履

行情况 2020年度 2021年1-3月 
2018年4-12

月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

1-3月 

宁 国 千 洪

100%股权 
28,271.36 1,109.21 14,024.66 18,510.56 -357.02 -451.27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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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资产财面价值不含宁国千洪评估增值结余金额；实现效益金额为未扣除

非经常损益数据。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20%）以上的

情况说明 

1、TAC功能性光学薄膜材料项目 

“TAC功能性光学薄膜材料项目 ”原计划在2018年6月30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鉴于TAC功能性光学薄膜材料系偏光片关键材料，技术难度大，精度要求高，且

项目系国内首例，考虑到日本设备厂商生产能力、交期以及技术人员培训等因素，为

保障项目质量，“TAC功能性光学薄膜材料项目”募集资金投资的5条产线分两期建

设，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和调试周期相应延迟。一期2条产线将于2018年11月投产，

二期3条产线由于后续产品升级，产线设计方案需要进一步调整，同时，也在和设备

厂商联系调整方案，加上柔性显示领域和技术变化较大，截止2021年3月31日，项目

累计亏损3,681.10万元。 

 

2、锂电池电芯用高性能封装材料及扩建项目 

“锂电池电芯高性能封装材料及扩建项目”原计划在2018年6月30日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考虑到设备交期和客户认证周期，对该项目投产日进行相应调整， 2019

年12月31日达到可使用状态。由于新能源项目变化较大，终端客户产能释放不及预期。

截止2021年3月31日，项目累计亏损4,040.03万元。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公司将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

的有关内容做逐项对照，不存在重大差异。 

 

附件： 

一、《2016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2018年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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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四、《2018年募集配套资金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此页无正文）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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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日 
编制单位：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179,999.99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77,460.24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77,460.2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83,762.74 
2020 年：36,001.79 

2019 年：8,701.0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46.53% 

2018 年：62,201.50 

2017 年：25,931.82 

2016 年：44,624.1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1 
TAC 功能性光学

薄膜材料项目 

TAC 功能性光学薄

膜材料项目 
139,000.00 55,697.58 55,697.58 139,000.00 55,697.58 55,697.58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 -- 
锂电池电芯用高性

能封装材料项目 
- 25,000.00 25,000.00 - 25,000.00 25,000.00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3 -- 

锂电池电芯用高性

能封装材料扩建项

目 

- 25,000.00 25,000.00 - 25,000.00 25,000.00 - 2020 年 9 月 30 日 

4 偿还银行贷款 偿还银行贷款 25,000.00 22,000.00 22,000.00 25,000.00 22,000.00 22,000.00 - 不适用 

5 
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6,000.00 49,762.74 49,762.66 16,000.00 16,000.00 49,762.66 - 不适用 

合计 180,000.00 177,460.32 177,460.24 180,000.00 177,460.32 177,460.24 - -- 

注：截止 2021年 3月 31日，募集资金账户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960.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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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8 年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日 

编制单位：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41,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1,001.4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1,001.4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8 年：41,001.43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1 
支付交易现金

对价 

支付交易现金

对价 
38,265.80 38,265.80 38,265.80 38,265.80 38,265.80 38,265.80 - 2018 年 6 月 13 日 

2 支付中介费用 支付中介费用 2,734.20 2,734.32 2,735.63 2,734.20 2,734.32 2,735.63 1.31 2018 年 12 月 12 日 

合计 41,000.00 41,000.12 41,001.43 41,000.00 41,000.12 41,001.43 1.31 -- 

注：截止 2018 年 12月 12日，募集资金账户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40 万元，用于支付中费用，实

际支付的中介费用多余募集前预计发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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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日 

编制单位：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 
TAC 功能性光学薄膜

材料项目 
100% 

项目预计年均收入

168,643.70 万元，年均净

利润 25,011.80 万元，平

均销售净利润率 14.83%，

总投资收益率（ROI）

23.50%，投资回收期（税

后/静态）6.5 年（含建设

期 1.5 年）。 

- -3,369.14 -311.96 -3,681.10 否 

2 
锂电池电芯用高性能

封装材料项目 
- 

项目投产后，预计十年内

平均可实现年营业收入约

177,079.97 万元，年净利

润 25,943.87 万元，投资

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30%。

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6.31 年（含（1.5 年建设期） 

-2,493.19 -3,927.30 2,380.46 -4,040.03 

否 

3 
锂电池电芯用高性能

封装材料扩建项目 
- 否 

4 偿还银行贷款 100% -- - - - - 不适用 

5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00% -- - - - - 不适用 

 
合计 -- -- -2,493.19 -7,296.44 2,068.50 -7,72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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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18 年募集配套资金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日 
编制单位：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收购后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 支付交易现金对价 100% 

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千洪电

子 100%股权。千

洪电子原股东承

诺 2017、2018、

2019 年度千洪电

子经审计的净利

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分别不

低于 1.1 亿、1.5

亿、1.9 亿元 

11,883.39 15,630.95 18,619.41 46,133.75 是 

2 支付中介费用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合计 -- -- 11,883.39 15,630.95 18,619.41 46,13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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